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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EPC项目合同的公告 

特别提示 

1、合同生效条件：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之

日起生效。 

2、合同的履行存在因市场环境、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生重大

变化而导致一定的履约风险。 

3、合同总价暂定为人民币10,637.62万元，若合同顺利履行，将对公司未来

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一、基本情况概述 

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1年1月22日

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刊登

了《关于联合体中标EPC项目的公告》，公司作为牵头方，与全资子公司湖南博

世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南博世科”）组成的联合体成为“宁明县

城污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（EPC）”的中标单位。近日，联合体与发包人宁明县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以下简称“宁明住建局”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在平

等、自愿的基础上签订《宁明县城污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（EPC）工程总承包合

同》，合同总价暂定为人民币10,637.62万元，公司负责项目的施工及采购等工作，

湖南博世科负责项目施工图设计、设计变更、技术交底等工作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1、单位名称：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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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单位负责人：郑雄斯 

3、单位住所：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城中镇兴宁大道东63号 

4、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：合同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。 

5、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交易对手方有无经营性往来：2020年4月，公司

支付宁明住建局项目保证金80万元。 

6、履约能力分析：交易对手方的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等方面不存在重大风

险，具备履行并承担本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的能力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同主体 

发包人：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承包人1：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承包人2：湖南博世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承包人1、承包人2以下统称为“承

包人”） 

（二）合同的主要条款 

1、工程概况 

（1）工程名称：宁明县城污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（EPC） 

（2）工程地点：宁明县城 

（3）工程内容：包含宁明县主城区及驮龙片区，管网改造总面积约为

912ha(公顷)，新建污水管网总长48km，污水提升泵站1座。 

（4）工程承包范围：初步设计完成后施工图设计完成前在建设规模、建设

标准、投资限额及工程质量、进度要求确定的条件下，依据初步设计进行项目的

施工图设计、施工的工程总承包内容招标。 

2、合同总价和付款方式 

（1）合同总价暂定为人民币10,637.62万元，其中：设计费331.87万元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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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安装工程费（含设备购置费）10,305.75元。 

（2）设计费支付方式、支付条款和支付时间 

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设计费总额的30%作为预付款；承包人提交施

工图设计成果文件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设计费总额的60%；通过施工图审

查后提交设计费结算申请，业主批复结算总价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至设计费结算

价总额的95%，剩余5%设计费待项目工程审计结算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结清。 

（3）工程进度款的支付方式、支付条件和支付时间 

承包人的工程量报表和支付证书经现场监理工程师确认后，根据确定的工程

量和工程款结果按月支付。合同内按工程计量周期内完成工程量的80%，合同外

（设计变更和现场签证引起的费用等）按工程计量周期内完成工程量的70%；工

程竣工验收合格且交完所有竣工验收资料，合同内支付工程进度款到90%，合同

外支付至80%；工程完工，最终结算完成后，支付比例为最终结算价97%；承包

人提交质量保证金保函或工程保险保函后付清全部质量保修金。 

（4）进度款审核和支付 

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进度款申请资料后3天内完成审查并报送发包人；

发包人收到资料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；发包人逾期未

完成审批且未提出异议的，视为已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。 

发包人支付进度款的期限：发包人按月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，支

付时间为签发支付证书后20个工作日内。 

3、合同工期 

合同工期为638日历天，其中设计工期60日历天，施工工期578日历天。（合

同履行期业主承担义务的工作影响占用承包人进度计划时间时，如包括但不限于

业主选择方案、审图、报建、论证及承包人有证据证明非承包人责任引起工期延

误等情况，工期相应顺延。） 

4、施工进度计划 

（1）提交关键单项和分部分项工程施工计划的名称、份数和时间：承包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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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在收到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后7天内，编制详细的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

案并报送监理人。承包人编制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的内容应包括：施工总进

度计划、单位工程施工进度计划、分部分项工程进度计划和季度（月，旬，周）

进度计划四个层次。编制依据、施工计算过程、工程概况与现场施工条件、施工

部署、施工准备、施工顺序、主要施工方法、施工进度计划、质量标准、质量保

证措施、安全保证措施、文明施工保证措施，施工进度计划中还应载明要求发包

人组织承包人进行阶段性工程设计交底的时间。 

（2）合同当事人约定的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的其他内容：施工进度计划包

括总进度计划、分阶段和分项进度计划、设备材料人员进场计划；施工方案说明

包括分部、分项工程或工程部位的名称及施工顺序和方法。承包人所报的施工组

织设计应包含详细、完整的施工总进度计划及符合行业相关规定的施工方案。进

度计划应包括发包人直接发包的各专业工程进退场时间、预埋时间、竣工时间、

各分项工程的开始和完工、验收时间等。此施工总进度计划一经发包人和监理人

确认后，承包人应在每月的25日，向发包人和监理人提交最新的、经过修改的、

动态的施工总进度计划（无论是否已发生变更），并由其审核确认，但对于发包

人明确不得延误的阶段性施工目标不得擅自更改（合同已明确规定需延期或非承

包人原因影响的除外）。如工程发生较大调整或发包人和监理人明确要求需要提

交时，承包人应在接到通知7日内按发包人和监理人的要求，提交最新的施工总

进度计划。 

5、合同生效：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之日起

生效。 

四、合同签订后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联合体与宁明住建局签订《宁明县城污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（EPC）工

程总承包合同》，合同总价暂定为人民币10,637.62万元，若项目能顺利实施，将

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和巩固公司县域水处理业务市场，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

极影响。 

本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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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风险提示 

合同的履行存在因市场环境、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生重大变化

而导致一定的履约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宁明县城污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（EPC）工程总承包合同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 年 2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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